納骨塔進堂共同委任及切結書
[bookmark: _GoBack]    茲因先人                   已經起掘，經親屬人等協議由立切結書人向本所申請進入中寮鄉第    納骨塔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切結書，如有不實，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責任。

       此  致
中寮鄉公所

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出生年月日：
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住      址：
     電      話：

  中   華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日



